
崇明法院长兴法庭庭长沙卫国深入村居开展普法讲座。 崇明法院供图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何瑞鹏

在地域广阔的上海崇明， 老百姓立案不便怎么办？ 在如火如荼开展的上海花博会上， 法院如何开展司法服务， 当好护 “花” 使者？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崇明法院） 积极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持

续推出司法为民举措， 不断把群众反映的 “问题清单” 变成 “履职清单”，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孩子是我的没错， 不过我们没有领结

婚证， 孩子也跟着母亲姓， 凭什么要我出

钱？” 面对讨要抚养费的母子俩， 孩子生父一

脸冷漠， 理直气壮地搬出了种种理由。 难道

非婚生子女低人一等？ 近日， 浙江省龙游县

人民法院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并对该案进行

了调解， 依法保护了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2017 年， 胡女士和王先生通过相亲认

识， 确定关系后， 感情一直平平淡淡。 由于

两人都到了适婚年龄， 经不住家人的催促，

2018 年初， 他们在农村摆了结婚酒席， 但并

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此后， 家庭矛盾接

踵而至， 双方家人也都有干涉， 矛盾层层升

级。 一次激烈的争吵后， 胡女士搬回娘家，

王先生也离家出走。 分开后不久， 胡女士发

现自己已怀孕， 经过几番纠结， 她选择留下

这个孩子， 并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了王先生。

但是， 由于双方家庭积怨已深， 两人还是没

能复合。 王先生逐渐淡出胡女士的生活， 孩

子出生时也没有到场。

2021 年年初， 胡女士以孩子小胡的名

义， 将王先生诉至法院， 要求支付从出生起

至年满 18周岁止的抚养费。 第一次开庭， 王

先生没有到庭。 为了便于矛盾的化解， 法官

安排了第二次开庭。 开庭前， 法官前往王先

生家中， 请同村媒人、 邻居帮忙劝说。 功夫

不负有心人， 开庭当天， 王先生终于露面了，

但他一开始并不认可小胡是他的亲生子。

面对情绪激动的女方家属， 法官将王先

生单独带到调解室做工作， 法官告诉王先生，

如果他对自己是否是孩子的生父存在怀疑，

可以提出亲子鉴定申请， 由鉴定机构来确定

是否存在亲子关系。 最终， 王先生还是承认

小胡是他的亲生孩子， 不过， 他认为小胡跟

着母亲生活， 连姓氏也从始至终随母姓， 因

此抚养费不应当由他承担。

最终，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从当月起至

小胡年满 18周岁， 王先生每月向小胡支付抚

养费 1000元， 医疗费凭病历及医院正规发票

各半承担； 起诉前的抚养费及医药费的一半，

由王先生分期支付。

法官说法>>>

在本案中， 要着重解决三个法律问题：

其一， 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 我

国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在法律上享有平等

地位，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

视，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

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

年子女的抚养费。 关于非婚生子女应当随谁

的姓氏的问题， 与婚生子女一样， 非婚生子

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在特定情况下

还能随其他姓氏， 父母也不得因子女变更姓

氏而拒付子女抚养费。

其二， 拒绝做亲子鉴定的， 法院如何认

定亲子关系？ 司法实践过程中， 对该类抚养

费纠纷， 往往还需先明确非婚生子女的生父

和生母。 在双方均不申请法院启动鉴定程序

的情况下， 如果父、 母或成年子女起诉请求

确认亲子关系， 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

而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

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其三， 抚养费的给付标准应当如何确定？

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 父

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

定。 有固定收入的， 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

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 负

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 比例可以适当提

高， 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 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

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 参照上述比例

确定。 有特殊情况的， 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

低上述比例。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

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并能维持当

地一般生活水平的， 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

费。 （来源： 中国法院网）

非婚生子女随母姓 生父也得承担抚养义务

下沉司法资源，

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司法服务

3 月 25 日， 一场关于农村房屋土地法律

问题的讲座在崇明竖新镇举办， 讲课人上海

崇明法院执行裁判庭的法官助理周志鹏， 通

过讲解具体案例来普及涉及农村房屋买卖、

农村建房、 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等纠纷

中的法律知识。

“我们身边房屋土地纠纷越来越多， 像

这种讲座正是我们想要的， 这个法官 （助理）

讲得好透好咦 （崇明话形容好极了）。” 听了

讲座的沈阿姨说道。

为扎实有效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

践活动， 上海崇明法院制定 《关于进一步推

进驻村 （居） 法官工作室工作的实施方案》，

并下发 《关于开展“为民办实事， 送法进村

居” 活动的通知》， 更好发挥驻村 （居） 法官

工作室、 巡回审判点作用， 把司法便民利民

惠民工作做实做深做细。

据了解， 上海崇明法院深入辖区村居开

展入户走访调研， 认真倾听和收集基层群众

所需所盼； 开展上门服务工作； 挑选基层常

见纠纷、 典型案例， 开展普法讲座， 以案说

法、 以案普法； 开展法律咨询， 为基层群众

答疑解惑等。 截至目前， 上海崇明法院共走

访群众家庭 75 户， 开展上门服务 26 次， 围

绕涉老涉少、 婚姻家庭、 农村宅基地房屋继

承、 民法典适用等基层常见纠纷、 典型案例，

开展普法讲座 8次、 法律咨询 12 次， 向基层

村居赠送书籍 19次共 143本。

完善便民立案机制，

让当事人申请立案“少跑路”

崇明地域广， 需长途奔波， 老百姓立案

不便怎么办？ 为了提供更加便捷的诉讼服务，

上海崇明法院制发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关于便民立案工作的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积极构建案件就近立、 网上

立、 跨域立、 邮寄立的便民立案体系。 其中，

针对当事人立案不便的问题， 当事人及其诉

讼代理人可任意选择在上海崇明法院本部立

案庭或各人民法庭提交起诉或申请执行材料。

“本来以为要去长兴才能立上案， 来回

快 3 个小时， 没想到现在几分钟就立案了。”

家住在城桥镇的施某某有一起合同纠纷本来

想着要去长兴法庭才能立案， 在网上看到上

海崇明法院发布的 《实施办法》 后就来到离

家最近的立案窗口， 立案材料经形式审查后

很快就立案登记。

《实施办法》 制发不到一周， 上海崇明

法院办理就近立案共 18 件， 方便了群众快

速、 便捷、 高效地参与诉讼。

此外， 《实施办法》 还针对上门立案、

跨域立案和网上立案等方面进行了更加细致

地规定。 对于老、 弱、 病、 残、 孕等行动不

便的人群， 上海崇明法院积极提供上门立案、

上门调解等诉讼服务。 对通过互联网方式向

上海崇明法院递交起诉或申请执行材料的，

无需当事人提供纸质诉状。

“一站式”驻园司法服务，

当好护“花”使者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正在上海崇明如

火如荼地进行， 法院如何做好司法保障？

5 月 11 日， 上海崇明法院在第十届中国

花卉博览会园区举行了“上海崇明法院驻花

博园区诉调对接工作站” 揭牌仪式。 该工作

站的设立， 将在花博会举办期间提供一站式

多元服务， 开展涉花博会法律纠纷的现场咨

询、 纠纷化解和法治宣传等工作。 这样的诉

调对接模式， 有利于花博会期间各类矛盾纠

纷的就地化解。

据悉， 上海崇明法院以专班、 专窗、 专

队、 专站、 专刊工作为抓手， 着力为打造一

届“生态、 创新、 人文、 共享” 的花博盛会

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上海崇明法院成立服务保障花博会工作

专班； 设立涉花博会案件立案专窗， 截至目

前， 通过立案专窗快速受理涉花博会的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 身体权纠纷、 租赁土地腾退

等案件 9 件； 法院还组建涉花博会案件专门

办案团队， 其中依法妥善腾退涉花博会重点

配套服务区域近 700 亩土地， 得到了崇明区

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 成立驻花博园区诉调

对接工作站； 编发服务保障花博会专刊， 截

至目前， 共编发服务保障第十届花博会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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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争议多元调处，

让“民告官”不用对簿公堂

5月 11日， 2021 年全市法院行政争议实

质性化解工作推进会在上海崇明召开。 会上，

上海崇明法院介绍了为群众办实事、 实质性

化解行政争议的经验和做法。

作为非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法院， 上海崇

明法院率先成立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 不

仅制定相关调处规则， 形成矛盾化解合力，

还积极拓展源头治理格局， 推动行政争议多

元化解、 就地化解、 实质性解决。

今年 4 月初， 上海崇明法院先后受理黄

某某和刘某分别要求撤销股东备案登记行为

和交通处罚决定两起行政争议。 查清案件事

实后， 考虑到两名原告均身在外地， 行政机

关的行政行为已给行政相对人的生活带来了

影响。 上海崇明法院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

通过电话联系黄某某， 并要求其所诉被告对

登记行为的真实性进行核查， 通过微信平台

及时反馈核查信息； 向刘某所诉被告发送了

化解行政争议建议函， 敦促其及时核实行政

处罚决定。

在不到二周时间内， 这两起案件就得到

妥善化解。 两名原告同时把撤诉申请寄到了

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 两名原告在电话里

对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这两案的成功化解得益于我们与相关

行政机关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 做到了快

理、 快调、 快结， 在法治轨道里维护了老百

姓的合法权益。” 上海崇明法院审委会专职委

员、 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负责人陆静介绍。

在 5 月 26 日举行的“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现场推进会上， 上海崇明法院集中

发布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司

法为民十件实事” 行动方案》。 此外， 还向乡

镇、 村委会发放上海崇明法院“农村常见纠

纷诉讼指南”， 让老百姓在诉讼中少走弯路。

“上海崇明法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立足司法职能， 认真抓好‘司法为民十件实

事’ 落地见效， 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不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

活动， 推动教育整顿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上

海崇明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朱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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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当好花博会的护“花”使者？
上海崇明法院变“问题清单”为“履职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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